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1

國科會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112年9月02日

統計學門新進人員研習會



2

1.  國科會組織概況（略）

2. 統計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與核定情形

3. 統計學門審查重點及相關補助說明

4. 國科會學術倫理審議要點

簡報大綱



陳美慧 副研究員

7

自然處成員

羅夢凡處長

大掌櫃
陳小玲副處長

林蕙昕 助理



8

統計學門召集人、審議委員

黃文瀚教授
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召集人

黃彥棕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黃士峰教授
中央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蘇佩芳教授
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翁久幸教授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

蔡碧紋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黃信誠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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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計學門專題研究
計畫申請與核定情形



當年度專題計畫（不含預核）申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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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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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標準趨向嚴格，年度通過率逐年下修。
⚫ 今年專題計畫通過93/188（件）。



統計學門專題計畫歷年申請及核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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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件數
執行件數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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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經費(百萬元)

平均經費(萬元)

總件數＝
當年申請件數
+ 預核件數（多年期）

255 

目前專題計畫執行數約1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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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學門審查重點及
相關補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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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流程

⚫審議委員會原則上依計畫次領域分派主審。(1、2月)

⚫主審推薦二至三位初審者，徵得審議委員會同意。(1、2月)

⚫彙整初審意見，視需要抄送請申請人答辯。(3、4月)

⚫審議委員會經討論，評比排定推薦優先順序。(4、5月)

⚫審議委員會確認最後結果及建議核定經費。(6月)

⚫核定結果並通知執行機關。(7月)

⚫申覆：有異議者得提出申覆，由申覆審議委員會審核。



15

專題研究計畫複審原則

⚫新進人員計畫：計畫書占80%，研究表現占20%。

一般專題計畫：計畫書占60%，研究表現占40%。

⚫主審逐案就計畫書內容與研究表現，在分組會議報告，其他審議
委員可同時審閱所有資料，討論後共同建議計畫等級。

⚫大約通過計畫件數之前15% ，可依需求核給3年期計畫；通過計畫
件數之前40% ，可依需求核給2年期計畫。

⚫在通過邊緣的計畫以新進人員計畫優先核給。

⚫目前當年度申請計畫核定率約49%。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重點-申請文件

1.近五年內重要研究成果簡述(至多
一頁)。

2.近五年內已出版之最具代表性研
究成果至多六篇。

3.近五年內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
請演講至多五項。

4.近五年內其他資料：例如擔任國
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國際知名
學術期刊編輯。

Add text in here

研究原創性、創新性、

實務應用績效，引導研

究人員朝原創性計畫之

方向提案。

自然處專屬表格專題計畫書(80%)

Add text in here

近五年計畫相關著作

個人資料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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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書
➢創新性及重要性
➢執行的可行性
➢預期成果的達成率
➢內容的完整性

❑五年內研究表現: 論文的質量及其貢獻度
➢論文質量﹕國際重要期刊
➢申請人之貢獻程度：合作人數，主要貢獻
➢跨領域合作論文﹕視其在該領域的貢獻度及重要性

❑上期研究計畫成果
➢研究計畫報告書內容與計畫之相符程度

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重點-審查項目



專題經費編列

• 註：國外學者來臺費用可專案向國科會或推展中心數學組申請。
• 註：博士後研究人員請依延攬客座人才作業點另案申請。
• 註：計畫變更，請務必先經校內/國科會簽准。

項目 細項及支出用途 備註

業務費 1.研究人力費

2.耗材、物品、圖書及
雜項費用

3.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
外學者來臺費用

1. 研究主持費1.5萬*12月為本會主動核給
2.兼任助理(學習型)：博士生、碩士生生及大專生
3. 專任助理：以整合型計畫優先
4. 購置之圖書是否列入財產，由執行機構依「圖書館法」及現行「財物標

準分類」相關之規定辦理
5. 匡列彈性支用額度(總額2%，上限2萬5仟)

研究
設備費

設備名稱正面表列
多年期計畫-依需求填列，
避免購置相同設備

1. 依核定項目，在核定經費限額內核實列支
2. 原未核給補助項目，如需增列應事先報本會同意
3. 設備單價達新臺幣50萬元以上變更須於本會線上系統登錄

國外差
旅費

1.移地研究
2.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上限15萬

管理費 管理費為本會主動核給(不得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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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使用規範

1. 增 加 彈 性 ， 業
務、設備等經費
可流用。

2. 國外差旅費：
累計流出或流入
計畫全程該項目
原核定金額

<50%校內程序。
>50%線上送國科會

業務費項下不再分
細項，由計畫主持
人於核定總額內彈
性運用。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須發表研究成果論
文，未發表論文，
需事前來文報備。

1.專、兼任助理敘薪
標準授權由執行機構
自訂。
2.自107年1月起研究
主持費為每月1.5萬元。

增加計畫主持人彈性
調整核給研究人力費
用(如工作內容、專
業技能、預期績效等
表現)之說明。

➢ 推出鬆綁政策措施，賦予經費運用彈性，透過制度服務以鼓勵創新研究

28



研究人員生涯發展/本會補助策略

大學生
博碩士生

博士後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專案助理教授

講座教授

新秀
任職5年/博士

畢業5年
（自然處4件）

國際學者
45歲

（自然處2件）

優輕
45歲

研究生
千里馬計畫

博士後
研究學者

大學生
計畫

學術攻頂
（平均56歲）

First Stage Researcher

Recognized Researcher

Established  Researcher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新進 特約一般計畫

跨領域

領航(平均54歲)

Leading 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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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研究計畫可隨到隨審

➢資格：申請機構之新聘任人員，從未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者

➢申請日期：起聘之日起三年內，到職後儘快申請多年期計畫

➢新進人員之特殊考量
✓計畫內容能夠展現其獨立研究與執行能力
✓審查時計畫內容占80%，近五年研究成果占20%

✓申請案在通過補助標準邊緣，新進人員會優先核給

➢計畫起始日期：研究計畫審查通過當月份。

➢計畫結束日期: 每年七月底。
✓可在研究計畫期限前申請「延長執行期限」以三個月為原則，
超過3個月會執行件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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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主持人資格，
且年齡在45歲以下。
•女性曾有生育事實者，
每生育一胎得延長2歲，
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計畫主持人資格
本計畫申請執行
之期間至多4年，
並依實際審查結
果核定計畫執行
年限。

執行期限

經費與自然處
競爭，不使用
學門經費。

經費

未獲此項補助
者，將視為一
般專題計畫，
回歸學門。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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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科會學術倫理審議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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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學術倫理之行為類型

•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
究資料或研究成果。造假

•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
料或研究成果。變造

•援用他人申請、研究資料或研
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
不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抄襲

•申請研究計畫或發表論
文時隱匿其部分內容為
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隱匿

•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
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影響審查之評斷。

重複

•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
引用已發表之著作，未
適當引註，嚴重誤導審
查之評斷。

引註

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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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比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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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國科會首次建置「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比對系統」，發現幾個可能
違反學術倫理的三大情形：

情形01

情形02

情形03

一稿多投：同一計畫以相同或不同申請人申請同一學門、跨學門或跨處計畫。

同一計畫(不同申請人)會使用相同的文章模板，依不同研究標的些微改寫或增
修背景、策略、執行方法。

不同計畫之研究主軸或對象雖不同，但卻有極為雷同的實驗設計與方法等情事。

上述情節嚴重者，本處將會召開專案審議會議，討論是否涉及違反學術倫理。



避免違反學術倫理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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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計畫書時應當在計畫書明顯之處註明應當揭露的事實。

部分內容及
圖表如有引
用自己或他
人已發表之
論文，應確
實註明出處
。

延續性或多
年期計畫應
揭露之前計
畫並說明研
究之差異性
。

計畫互為共
同合作應有
分工說明。

不得將他人
已完成之研
究成果，作
為自己計畫
申請及研究
成果。

01

計畫申請書
部分內容如
屬學生之學
位論文，應
於計畫書內
容揭露及引
註。

02 03 04 05



• 科技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 專家學者/團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 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研習(龍門計畫)

• 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拋光計畫 )

• 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法、德、英、中東歐)

• 博生及博後赴國外研究(千里馬)

• 博士生赴德國研修(三明治計畫)

• 博士生赴日研究(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 博生及博後赴法國參與歐盟大型儀器
• 培訓計畫(HERCULES )

•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LEAP)

•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研究學者
•邀請國際重要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法、德、英、
中東歐)

•來台參與暑期營
•青年科學家來台研習(德國宏博基金會)

•日本研究生來台研究

Outbound Inbound

科研人才國際流動

47



訪問學人/研討會補助原則

十萬元以內之申請案授權中心主任諮詢相關委員核定。
國外訪問學者：得申請機票及日支酬金，補助原則如下﹕

日支酬金(含稅)標準（七天之內，必要時得延長為十四天。）：
院士級：新台幣10,000元。
正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副研究員：上限新台幣 7,130元。
傑出助理教授：上限新台幣 6,250元。
第八天至第三十天：依級別打五折計算。

補助時間﹕以七天為原則，應至少包括每週兩次公開演講。
機票﹕

國外重要科技人士，宜優先向科技部科國司申請。
三週以上之來訪學者依學術代表性與學術交流之效應，視個案補助其經濟艙機票費，並視狀況與日支酬金合
併考量。機票款補助以不超過科技部科國司補助上限為原則。

主講人若為第二次來訪，需檢附上次來訪績效報告。
已受生活費補助之訪問學者，如需至其它單位訪問或參加會議，除交通費之外，不得重複支領科技部其他補助。

Inbound

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訪問學人暨研討會補助原則

47



42



38

附錄



對初審
委員考評

多元組成

審查委員遴選及評鑑

邀請具有技術領域相關或實
務經驗之產業專家共同參與
審查，並建立國外審查委員
名單資料庫，逐步提高送國
外審查件數，廣納多元學術
視野。

為提升審查品質，所有學門
具備審查委員評鑑機制，由
複審委員進行評鑑，以進行
審查品質管控。

學門召集人肩負規劃學門未來方
向、發掘前瞻研究議題、分析國際
發展趨勢等重要任務，透過任期輪
替，藉以活絡學門發展動態。

➢ 建立初審委員的考核機制、學門召集人與複審委員的任期與組成以精進審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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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業務費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
•管理費

執行機構

契約關係

減少經費使用限制，強化服務創新

對不法及浮濫案件，加強課責處置

PI
國科會

內控機制
• 遵循中央政府標
準及作業程序

• 依機構內部審核
制管理

PI

PI

計畫經費使用規範
經費執行有'疑義'>請執行機構依分層負責機制>應簽報首長核處>函請國科會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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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

•審查作業相關人員不得藉由審查作業獲取直接或間接（如共同
掛名主持）之不當利益

•審查作業相關人員未經授權，不得將審查資料、審查會議討論
過程之意見或結果洩漏予他人

•初、複審時，宜避免審查人與申請人有下列關係：
➢任職同一系、所、科或組
➢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審查計畫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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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 專家學者/團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 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研習(龍門計畫)

• 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拋光計畫 )

• 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法、德、英、中東歐)

• 博生及博後赴國外研究(千里馬)

• 博士生赴德國研修(三明治計畫)

• 博士生赴日研究(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 博生及博後赴法國參與歐盟大型儀器
• 培訓計畫(HERCULES )

• 博士創新之星計畫(LEAP)

•延攬客座科技人才、研究學者
•邀請國際重要科技人士短期訪問
•海外人才歸國橋接方案(LIFT)

•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法、德、英、
中東歐)

•來台參與暑期營
•青年科學家來台研習(德國宏博基金會)

•日本研究生來台研究

Outbound Inbound

科研人才國際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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